	新北市樹林區公所公立公墓墓地使用許可證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新北樹墓字第         號

	申請人
	姓    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電話：

行動：
	與亡者關係
	亡者之：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亡者資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戶籍地址
	

	
	死亡日期
	   年   月   日
	死亡地點
	

	
	死亡原因
	

	
	埋葬地點
	樹林區第    公墓
	埋葬面積
	         平方公尺

	
	墓基編號
	

	檢附證件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印章 

□亡者之死亡證明書、除戶謄本 □公立公墓使用切結書
□申請人與亡者關係之證明文件 □其他證明文件                          

	備    註
	一、墓基施作面積及高度，應依殯葬管理條例及新北市公立公墓及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單棺為8平方公尺，每增加1棺得放寬4平方公尺；高度不得超過1公尺50公分。
二、公立公墓使用之收費，依「新北市公立公墓及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收費標準」相關費用之規定辦理。非本市籍市民以5倍收費收取。

	承辦單位
	
	核稿
	
	機關首長
	


公立公墓使用切結書

本人             及（相關家屬）因家人先逝，申請於新北市樹林區第      公墓，埋葬先人           ，身分證字號：     
             （亡者之：        ）。除依規定向  貴單位申請埋葬許可及公立公墓墳墓使用許可外，施作墳墓時，依許可之位置（如有GPS定位）及使用面積8平方公尺、高度不得超過1公尺50公分，並不得影響或破壞鄰近之墳墓。

施作完工後，應清理現場，並報請  貴單位至現場審驗；日後如需修繕或起掘，將另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始得為之。謹此切結，如有違反上述事項或其他不法行為，願負一切法律及賠償責任；如涉及私權爭議等，均由本人負責，與  貴單位無涉：
此致

新北市樹林區公所
立切結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造墓人（簽章）：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新北市樹林區公所公立公墓墓地使用許可證
	施工日期：     年       月       日

地    點：     區       公墓    丈量結果：     平方公尺

公墓管理員簽章：

	施     工     前

	

	施工中
	施工後

	
	


現場照片
※「施工中」及「施工後」照片請於完工後繳交
申請人：                       (簽章)              年      月      日
新北市樹林區公所受理人民申請殯葬案件會勘紀錄
一、申請項目：□私人墳墓原地修繕      □公立公墓墳墓修繕

                                   □埋葬起掘、骨灰骸遷出  □公立公墓墓地使用
二、申請資料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三、會勘資料

	會勘時間
	年      月      日
	會勘地點
	

	坐落地號
	        區            段               小段               地號


四、會勘內容：施工□前   □中   □後
	會勘項目
	
	會勘項目
	

	1.位於本區轄內
	□是□否
	2.符合私人墳墓修繕申請要件
	□是□否

	3.位於本市公立公墓範圍
	□是□否
	4.符合公立公墓墳墓修繕要件
	□是□否

	5.實際坐落地號與申請資料相符
	□是□否
	6.廢棄物完成清理、整平
	□是□否

	7.符合墳墓修繕規定
	□是□否
	8.墓基施作符合原核准之內容
	□是□否

	9.公立公墓墓地使用                   
	地點（含位置或編號）：

面積：

	其他：


五、會勘簽名            起掘前                    起掘後

	申請人
	
	

	承造人
	
	

	新北市樹林區公所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六、備註事項：









